《“领跑者”标准评价要求 指针式石英手表》团体标准编制说明

1、 任务来源
《“领跑者”标准评价要求 指针式石英手表》团体标准于2020年8月经深圳市深圳标准促进会批准立项。本标准由深圳市品质消费研究院提出，深圳市深圳标准促进会归口，由深圳市雷诺表业有限公司、飞亚达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天王电子（深圳）有限公司、依波精品（深圳）有限公司、深圳市泰坦时钟表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等单位共同起草。
2、 工作意义
我国的手表是等效采用国际标准,在手表的实物质量水平方面,与瑞士、日本的同类产品基本一致,在外观件方面,世界著名品牌也在我国加工制造,材质和加工精细程度也不相上下。根据工信部8月10日印发《中国轻工业发展规划（2016-2020年）》，钟表列入主要行业发展方向。重点发展高端指针式石英手表、智能手表、高端机械钟、电波钟和工业用钟。
2019年度中国钟表行业十强企业分别是：飞亚达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珠海罗西尼表业有限公司、深圳市雷诺表业有限公司、天津海鸥表业集团有限公司、天王电子(深圳)有限公司、深圳市格雅表业有限公司、依波精品（深圳）有限公司、深圳市瑞辉钟表有限公司、漳州市恒丽电子有限公司、烟台北极星国有控股有限公司、烟台持久钟表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星皇钟表有限公司。
3、 主要过程
（1） 前期准备
2020年8月，深圳市雷诺表业有限公司、飞亚达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天王电子（深圳）有限公司、依波精品（深圳）有限公司、深圳市泰坦时钟表科技有限公司等单位通过邮件、电话等形式、线上会议等形式召开团体标准的意见征询会，了解“领跑者”标准评价要求 指针式石英手表的实际情况。会后成立标准编制机构，确定参编单位。
（2） 标准立项
2020年8月，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向深圳市深圳标准促进会提出立项申请，2020年8月深圳市深圳标准促进会批准立项。
（3） 标准起草及意见征求
2020年8-9月，标准编制机构起草标准初稿，并通过网络、电话、邮件等形成征求意见，根据征集的修改意见形成标准草案。
2020年9月21日，标准第一次研讨会在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无委大厦10楼会议室召开，深圳市标准促进会、深圳市雷诺表业有限公司、飞亚达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天王电子（深圳）有限公司、依波精品（深圳）有限公司、深圳市泰坦时钟表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等企事业单位代表10余人出席了此次会议。会上进行了标准的方向、结构、特点等方面的研讨，会上听取了各方面专家的意见和建议，修订了标准草案，形成了《“领跑者”标准评价要求 指针式石英手表》团体标准意见征求稿。
2020年9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4、 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一）编制原则
根据指针式石英手表的产品特点、技术发展水平和市场实际需要、保护消费者权益的需要，确定标准的框架和技术内容；
本标准文体结构和行文根据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 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的要求和国内外标准等权威文件进行编写，具体引用标准如下：
GB/T 8897.3—2013  原电池 第3部分：手表电池 
GB/T 30106—2013  钟表 防水手表（ISO 22810：2010，IDT） 
GB/T 32485—2016  电池驱动手表的电池寿命的评估方法 
GB/T 33725—2017  表壳体及其附件  耐磨损、划伤和冲击试验（ISO 23160:2011,MOD）
GB/T 38020.2—2019 表壳体及其附件  金合金覆盖层  第2部分：纯度、厚度、耐腐蚀性能和附着力的测试（ISO 3160-2:2015,MOD）
GB/T 6044—2016  指针式石英手表 
QB/T 4774—2014  合成蓝宝石手表玻璃
QB/T 5175.2—2017 手表外观件佩戴环境试验方法  第2部分:化妆品试验
SZDB/Z 262—2017  直接接触人体皮肤的手表外观件中有害物质限量及测定
（二）标准属性
本标准为深圳市深圳标准促进会团体标准。
（三）标准内容
1、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指针式石英手表的“领跑者”标准评价的基本要求、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方法及等级划分。 
本标准适用于具有石英谐振器、标称工作电压为DC1.5 V的手表。企业在制定企业标准时可参照使用，相关机构在制定企业标准“领跑者”评估方案时也可参照使用。
2、基本要求
指针式石英手表产品生产企业必须满足以下要求：
——企业应建立产品或服务的相应管理体系；
——近三年，企业无环境、安全、质量重大事故；
——企业无不良信誉记录；
——产品应为符合GB/T 6044的量产产品；
——产品在近一年的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中无不合格情况。
3、评价指标体系
3.1评价指标分类
指针式石英手表“领跑者”标准的评价指标主要包括：基础指标、核心指标和创新性指标。
3.2评价指标体系框架
指针式石英手表“领跑者”标准评价指标体系主要包括指标类型、评价指标、指标来源、指标要求和判断依据。
4、评价方法及等级划分
[bookmark: _GoBack]评价结果划分为一级、二级和三级。达到三级要求及以上的企业标准并按照有关要求进行自我声明公开后均可进入指针式石英手表企业标准排行榜。达到一级要求的企业标准，且按照有关要求进行自我声明公开后，其标准和符合标准的产品或服务可以直接进入指针式石英手表企业标准“领跑者”候选名单。
5、 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与现行法律、法规、政策及相关标准无冲突。
6、 团体标准先进性说明
（一）填补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空白
我国的手表是等效采用国际标准,在手表的实物质量水平方面,与瑞士、日本的同类产品基本一致,在外观件方面,世界著名品牌也在我国加工制造,材质和加工精细程度也不相上下。标准通过对有害物质限量、耐化妆品性能、手表玻璃硬度及透射比等指标的规定，填补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空白。
（二）提升产品质量，推动行业的提质升级
指针式石英的走时精确是消费者关注的指标，因此，手表生产企业在产品生产时要特别注重可靠性、三防（防震、防磁、防水）等指标。标准通过对平均瞬时日差 或平均实走日差、温度系数、电压系数、电池更换周期、时分针协调差、耐湿性能、防水性能等核心指标在满足国家标准优等品的基础上进行提高，倒逼行业提升产品质量，推动行业的提质升级。
（三）正确引导消费
标准充分体现了保护消费者权益，同时也有利于行业健康发展的特点，但很多的消费者因为对行业的不熟悉，缺少专业的知识，对琳琅满目的产品很容易挑花眼，消费者在选购指针式石英手表时由于缺乏正确的消费指引，不知道应购买何种类型的手表，安全、精确的消费需求难以满足。
7、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暂无
8、 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本标准为深圳市深圳标准促进会团体标准。
九、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本标准自发布起7个工作日后正式实施。
    标准发布实施后，深圳市深圳标准促进会秘书处将向相关企业及时通报标准发布信息，并积极协调、宣传标准内容，鼓励相关企业积极采用本标准。
标准宣贯的目的在于使相关人员能更好地学习、理解本标准，推进标准的贯彻和实施。
根据本标准的适用范围，将主要面向实施本标准的各类组织和广大消费者举办各类活动比如相关培训、会议等。
标准的宣贯及消费调查等宜在深圳市深圳标准促进会、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的指导下，由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承办。
十、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无现行标准的废止建议

